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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
2023年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部门及单位预算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主要职能
承担城镇道路、桥涵及其设施建设的技术服务和管养维护工作；承担城乡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及配套管网的建设和技术保障工作；承担排水（雨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防水排涝）设施建设的技术服务和运行维护工作；承担农村住房建设通用设计图集的编制、设计及推广工作；承担农村作为业主和接管的安置房遗留问题处置相关事务性工作；承担农村危房改造事务性工作；组织实施农村建筑工匠培训；承担建筑劳务输出服务工作；承担村镇建设试点具体事务性工作；承担杆管线迁改、新建服务工作；承担城镇公共照明设施、景观亮化工程的建设、运行、维护和用电安全相关工作；承担全市城乡建设档案的建立、收集、保管、利用、开发等相关工作。承担城镇环卫设施的运行、维护工作；承担城镇公共场所的清扫保洁工作，组织对城乡生活垃圾进行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承担市政公共厕所的维护、保洁工作。承担城镇园林绿化、园林景观建设、苗圃培育、公园广场和园林市政设施的维护管养、技术保障等工作；承担城市古树名木建档、养护工作；承担园林绿化和古建筑研究相关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
1、2023年计划在今年内对城区主次干道上的54座桥梁及公路隧道（含47座桥梁、1座人行天桥和6条下穿隧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测和荷载实验；在建成区加装窨井盖防坠网20793个和更换破损井盖217套。2、加快推进佛缘路与秀湖大道便道建设、峨秀湖风雨廊桥建设、新二小公厕建设等项目的实施。3、利用高铁桥下空间新建全民健身运动场所30余个，包括：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等及小朋友娱乐场所；4.红旗山公园改造提升工程，新建瞭望塔2座，环山步道2公里。5.迁改一批管线:做好杆管线迁改服务保障，协助峨眉山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做好景秀峨眉二期、华西康养项目二期、秀湖时光、竹叶青、中信国安项目等地块内的电力线路迁改和瑞德青春水、电、气的接入工作，完成胜利至黄湾输油管线迁改工程浸润冲洗和竣工验收。6.抓实亮化管护。加大对全市路灯、景观亮化和配电设施巡查、维修和管理力度,做好迎接“双创”及其他节假日和重大节庆的路灯清洗、维修工作，对城区、旅游环线及乡镇的路灯及附属配电设施进行巡查、维修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7.推进城东片区环卫市场化运作，全市前端垃圾收运进行市场化外包服务。8.双福镇压缩设备和龙池等3个乡镇移动中转站项目争取在4月底前完工并投入使用。9.规范我市餐厨垃圾收运处理市场秩序，推进餐厨垃圾特许经营权出让，加快餐厨垃圾处置项目落地实施。10.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由外包服务公司代建2个地埋式分类垃圾设施,建成区内进行试点的3个机关单位和2个物业小区垃圾分类收集设施。11.加快城市智慧公厕的建设，通过招商的方式在全市选址设置一批约20个智能化5G公厕。12.完成峨秀湖公园环湖绿道景观及长6000米，宽3.5米的峨眉绿道（符汶桥至旅博大桥南岸）工程项目。13.全力做好“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重大节点和节假日的城市环境氛围营造。14.负责实施城建项目10个，包括滨河路道路续建工程、绥山镇太泉片区断头路联通工程、绥山镇城西片区道路完善工程、2022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期）、峨眉山市2022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期）、峨眉山市城市内涝治理饿涝堰截洪分流整治工程、峨眉山市2022年城市燃气管道、污水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建设项目、峨眉绿道（符汶桥至旅博大桥）项目；峨眉山市2023年燃气管道老化更新建设项目、峨眉山市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 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预算管理。2023年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收入预算总额为15,248.6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514.33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5,248.6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15,248.60万元，其中：人员支出1252.86万元，日常公用支出425.2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2.26万元，专项支出13518.23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5248.6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峨眉山市城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管线迁改、城市绿化亮化环卫工作等事业发展相关工作。其中：
基本支出1,730.37万元，是用于保障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13518.23万元，是用于保障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及变化情况
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686.6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4233.05万元。主要原因是环卫自聘人员工资从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劳务费）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2023年劳务派遣人员经费）内列支。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7.81万元，占7%； 卫生健康支出42.87万元，占1.6%； 城乡社区支出2,340.31万元，占87.1%； 住房保障支出115.69万元，占4.3%。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112.46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56.23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其他优抚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1.57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病故人员家属的遗属生活补助;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2023年预算数为10.53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在职病故人员的丧葬费和抚恤金;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7.0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工伤保险费用。
2.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23年预算数为42.87万元，主要用于：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3.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497.00万元，主要用于路灯维护费150万元、更新3座垃圾中转站设备款135万元、（2020年）采购4辆垃圾车费用212万元；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2023年预算数为1,843.31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978.75万元、公用经费425.25万元、峨秀湖公园物业管理费36万元、环卫中心及亮化办临时场所租金25.71万元、村建员2014年至2023年职业年金补缴单位部分费用47.6万元、城建档案管理费用80万元、环卫、绿化专用洒水车水费50万元、环卫设施设备维护费200万元。
4.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3年预算数为95.69万元，主要用于：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住房保障（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其他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20万元，主要用于：安置房办理房产总证和分户证费用。
五、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2,686.68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1305.12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奖金、社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遗属补助、抚恤金、生活补助、独子费。
公用经费425.25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委托业务费、福利费、工会经费、其他交通费用。
    项目支出956.31万元，主要包括：路灯维护费、更新3座垃圾中转站设备款、（2020年）采购4辆垃圾车费用、峨秀湖公园物业管理费、环卫中心及亮化办临时场所租金、村建员2014年至2023年职业年金补缴单位部分费用、城建档案管理费用、环卫、绿化专用洒水车水费、环卫设施设备维护费、安置房办理房产总证和分户证费用。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规模及变化情况说明
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12,561.9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6747.38万元。主要原因是：环卫自聘人员工资从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劳务费）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2023年劳务派遣人员经费）内列支及财政增加安排（春节前）市政园林亮化建设及维修项目经费所致。
七、“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0万元，较上年“三公”经费预算数减少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
（1） 无因公出国（境）预算。2023年因公临时出国（境）未安排人次。
（2） 2022年未安排公务接待费。
（3）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较上年预算减少3万元，下降100%。减少原因：我单位现有无公务用车。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0辆。
8、 [bookmark: _GoBack]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3年，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为保障机关运行，安排的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425.25万元，较上年预算增加247.47万元，增长139%。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去年底，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实际共有车辆116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2023年，预算安排购置垃圾车4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3年，峨眉山市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涉及预算安排15248.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730.37万元，项目支出13,518.23万元。其中编制了项目绩效目标的预算13,518.23万元，主要为峨秀湖公园物业管理费、全市城乡路灯电费、路灯维护费、生活垃圾处理费、环卫中心及亮化办临时场所租金、城区道路景点绿化维护费、市政车辆燃油保险及修理费、2023年劳务派遣人员经费、2022年春节氛围营造项目工程款、（春节前）市政园林亮化建设及维修项目经费、2023年春节氛围营造项目款、安置房办理房产总证和分户证费用、村建员2014年至2023年职业年金补缴单位部分费用、更新3座垃圾中转站设备款、2020年采购4辆垃圾车费用、城建档案管理费用、环卫、绿化专用洒水车水费等项目。
九、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支情况：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2.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指事业单位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抚恤金以及丧葬补助费。
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其他优抚支出（项）:指事业单位病故人员家属的遗属生活补助。
7.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工伤保险费用。
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9.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指路灯维护费、更新3座垃圾中转站设备款、（2020年）采购4辆垃圾车费用。
10.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指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峨秀湖公园物业管理费、环卫中心及亮化办临时场所租金、村建员2014年至2023年职业年金补缴单位部分费用、城建档案管理费用、环卫、绿化专用洒水车水费、环卫设施设备维护费、安置房办理房产总证和分户证费用。
11.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土地开发支出（项）：指2023年劳务派遣人员经费。
12.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城市建设支出（项）：指（春节前）市政园林亮化建设及维修项目经费。
13.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项）：指2023年春节氛围营造项目款、2022年春节氛围营造项目工程款。
14.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项）：指2023年劳务派遣人员经费。
15.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款）城市公共设施（项）：指全市城乡路灯电费。
16.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款）城市环境卫生（项）：指生活垃圾处理费、城区道路景点绿化维护费。
17.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款）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项）：指市政车辆燃油保险及修理费。
18.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19.住房保障（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其他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项）：指安置房办理房产总证和分户证费用。
20.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1.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22.三公”经费：纳入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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